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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非机械的传统弓箭到现代
复合弓、反曲弓等高科技产品，弓
箭的种类和性能不断升级，但其基
本原理和使用方式并未发生根本
性变化。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
高和体育文化的繁荣，弓箭运动逐
渐成为一种时尚的休闲方式。越
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射箭俱乐部
或参加射箭比赛，体验弓箭带来的
乐趣和挑战，一些传统射箭文化也
得到传承和发展。不过，也有不法
分子利用弓箭进行犯罪活动，存在
安全隐患。

南京市律师协会刑法专业委

员会副主任、江苏中虑律师事务
所副主任左迎春告诉现代快报记
者，弓箭既具有文化传承和体育
发展的积极作用，也存在非法使
用的问题。就像普通刀具，一般
人用于正常用途，但不法分子却
把它作为作案工具。然而，不能
因为发生个别案例，就简单地将
某种工具列为管制性物品。

警方相关人士表示，目前对
于个人购买、持有弓箭，法律没有
禁止性规定，但应用于合法用
途。如果有人用于伤人、破坏公
私财物，公安机关将依法追究其

责任。
弓箭伤人事件不仅给受害者

带来身体上和心理上的伤害，也
破坏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对
此，业内人士表示，应该通过加强
管理和监管来规范弓箭的使用行
为，而不是简单地禁止。通过媒
体、网络等多种渠道加强弓箭安
全使用的宣传教育，提高公众的
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另
外，可对弓箭进行细致分类，区分
运动竞技、传统文化展示及可能
具有危险性的私人持有等用途，
实施差异化管理。

现代快报讯（通讯员 陈佳
濠 记者 严君臣）根据我国2019
年实施的《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
规范》(GB17761-2018），电动自
行车最高车速不得超过 25km/
h，但实际生活中，某些电动自行
车经过改装，摇身一变成了“脱
缰的野马”。8月 14日，现代快
报记者了解到，近日，江苏启东
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2022年3月24日，徐某驾驶
改装电动自行车以79km/h的速
度通过某交叉路口时，与驾驶电动
自行车通过路口的受害者发生碰
撞，致对方死亡。经交警部门认
定，徐某承担全部责任。受害者亲
属诉至法院，要求肇事者和某电动
自行车车行赔偿相应损失。徐某
表示，其驾驶的电动自行车由该车
行改装了电机、控制器、电瓶。车
行经营者表示，徐某仅购买旧电
机，安装由徐某独自完成。

启东法院经审理认为，侵权
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案涉车
行也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首先，车行作为经销商，应当
知晓国家关于电动自行车的相
关规定。故无论该电机由谁安
装，车行也应当知晓徐某所购电

机的用途和车速，但其作为经营
者却没有及时阻止，明显存在过
错，增加了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和
扩大损害的风险。

其次，所谓产品缺陷是指产
品存在危及人身和他人财产安
全的不合理危险。本案中，车行
虽未整车销售，但电机作为电动
自行车的重要组成部分，且也是
决定车辆速度的重要环节，如前
所述，车行明知徐某购买电机的
用途，且所购时间也晚于新标准
的实施时间，同时《江苏省电动
自行车管理条例》第九条第二款
明确生产、销售和维修更换的电
动自行车充电器、蓄电池、电动
机等零部件，生产、销售的安全
头盔，应当符合相关国家标准和
行业标准的安全要求，其仍然出
售电机，应当认定其所售产品导
致缺陷存在。

最后，虽然导致事故发生最
根本的原因在于徐某未安全驾
驶，但事发时徐某所驾驶车辆速
度达到 79km/h，案涉车辆的产
品缺陷与本案事故之间具有一
定的因果关系。综上酌情由车
行承担10%的赔偿责任，其余损
失由徐某承担。

现代快报讯（通讯员 王蕾 刘
醒 记者 毛晓华）近日，泰州姜堰
一市民做午饭时忘关煤气灶导
致火灾，路过的消防员钱存海听
到呼喊后，毫不犹豫冲入火场，
来回三次将液化气瓶上明火扑
灭并拎出。

8月 5日中午 11点，市民周
女士家所在的三楼突然冒起浓
烟，此时，姜堰区消防救援大队
专职消防员钱存海正好路过，从
顺利逃生的住户口中得知，是三
楼住户做午饭时忘关煤气灶引
发火灾。危险的是，起火住户家
中使用的液化气钢瓶还未关闭，
隔壁邻居的厨房里也有液化气
钢瓶。

钱存海听后，拿着一块湿布
便只身进入火场。在查看现场
火情后，钱存海用垃圾桶装满水
泼水降温，就这样来回出入火场
三次，终于灭掉了液化气瓶上的
明火，随即关闭阀门，并将液化
气瓶拎到楼下安全区域。

“当时情况非常危急，如果不
及时处理，后面会十分危险。”回
忆起当时的情况，钱存海说，自

己只是尽可能把危险降到最低。
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这并

非钱存海第一次见义勇为，身为
姜堰区消防救援大队专职消防
员的他，多次救火救人，曾获得
泰州市见义勇为好市民、泰州市
见义勇为模范、姜堰区见义勇为
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消防员路过失火厨房
三进火场拎出液化气瓶

火灾后一片狼藉 通讯员供图

现代快报讯（通讯员 张炜 记
者 李子璇）近日，淮安一男子因
醉驾引发事故，撞翻多节道路中
央隔离护栏，所幸车上人员没大
碍。见到民警后，醉驾司机连扇
自己耳光。

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当天
淮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一大
队值班室接到群众报警，称市区
北京北路大治路口发生一起事
故，一辆小车由北向南行驶撞上
路中央多节隔离护栏。

民警到场后发现一辆小车逆
向停在路上，驾驶人坐在路边。
见到民警，该男子情绪激动，承认
自己中午喝酒后开车，并很是懊
悔，随即连扇自己数十个耳光。
交警将男子带至医院抽血检测，
结 果 显 示 血 液 酒 精 含 量 为
202.7mg/100ml，达醉驾标准。

目前，驾驶人因涉嫌危险驾
驶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五年内
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并
将追究其刑事责任。

山东男子用它伤人，弓箭该不该管制？
目前网上有售，但非法携带弩可处以行政拘留

8月11日晚间，山东临
沂郯城县李庄镇发生一起弓
箭伤人事件，引发广泛关
注。据当地警方通报，男子
毕某某（29岁，李庄镇人）因
对隔壁修车铺安装的监控不
满，手持弓箭对来修车的人
员实施伤害行为，导致两人
受伤，但无生命危险。当地
警察很快赶赴现场，将嫌疑
人毕某某控制抓获。

弓箭能随意拥有使用
吗？目前法律法规对此有何
规定？公安等部门如何管
理？此案引发众人对弓箭管
理问题的重视和讨论。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顾元森
网络截图

改装后飙到79km/h撞死人
卖电机的电动自行车车行也担责

醉驾撞毁护栏
男子自扇数十个耳光

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目前
非机械类弓箭器材属于体育用
品，不属于公安机关的管理范畴，
制造、销售、购买、持有、使用等环
节不需要向公安机关办理手续。
但机械类弓箭类器材，如弩（又称
机械弩、弩机、十字弓）是一种具
有较强杀伤力的器材，因其操作
简单，非人力击发，磅数可做到很
大，并可长时间处于待击发状态，
属于国家严格管制的物品。

记者在网购平台搜索发现，各
类弓箭都有售，价格从几十元到几
百元不等。“弓的性能很好，质量不
错”“新手玩起来没问题”，买家好评
的同时也称“玩的时候注意安全”。

根据《管制刀具认定标准》，
管制刀具是指匕首、三棱刀、弹簧
刀（跳刀）及其他相类似的单刃、
双刃、三棱尖刀。根据公安部《对
部分刀具实行管制的暂行规定》，
管制刀具的佩戴范围和生产、购

销均有法定手续。《关于加强驽管
理的通知》规定：各级公安机关要
将弩纳入治安管理范围，加强管
理。要掌握弩的生产、销售、进口
情况和营业性弩射活动情况，监
督制造、销售、进口、使用弩的企
业和单位在生产、运输、保管、使
用等环节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实
行规范化管理，建立完善的规章
制度，严防弩丢失、被盗、被抢及
发生安全事故事件。

弩既不是枪支，也不是管制
刀具，但杀伤力大、射程远、精度
高，丝毫不亚于一些以火药为发
射动力的枪支。目前关于对弓弩
的管理，主要有两个规范性文件，
即公安部和原国家工商管理局
1999年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强弩
管理的通知》，及公安部 2010 年
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弩治安
管理的通知》。文件中规定弩的
制造、销售、进口、运输、使用都要
由省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审批。

2004年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对
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

政许可的决定》，明确了弩的制造、
销售、进口、运输、使用审批由省级
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2010年
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弩治安管
理的通知》规定：对辖区内未经许
可制造、销售、使用弩的单位，要一
律依法予以取缔，彻底收缴非法制
造、销售、持有的弩，并按《中华人
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
四条的规定予以处罚；对个人持有
的弩，要一律依法予以收缴，涉嫌
非法携带弩的，要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三十二
条的规定予以处罚。对非法运输、

进口的弩，要一律予以收缴。非法
持有弩，虽然不构成犯罪，但构成
违法，可能要被行政拘留。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
处罚法》第三十二条规定：非法携
带枪支、弹药或者弩、匕首等国家
规定的管制器具的，处五日以下
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情节较轻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
以下罚款。非法携带枪支、弹药
或者弩、匕首等国家规定的管制
器具进入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
工具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
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非法携带弩，可处以行政拘留

弓箭该怎么管？听业内人士说

弓箭网上有售，法律暂无强制规定

网购平台各类弓箭都有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


